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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信械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請書 
 

申請事項 新店分公司所在地變更(分公司統編：13578888) 

申請事項說明 
原地址: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1000號 

新地址: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0號。 

繳納規費 1,000元 

補正文號 無 

申請人 公司統一編號 12345678 
(加蓋公司、負責人印章) 

公司名稱 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代表人 李俊忠 

公司所在地 (100)台北市忠孝東路

300號 

代理人 

(未委託代

理人申請

者，免填) 

姓名 
 (加蓋代理人印鑑) 

地址 
 

委託事項 
委託該代理人辦理本次公司登記

及文件收受事宜 

聯絡人 姓名 陳莉玲 電話 22221111#123 

E-Mail abcd@hine.net 傳真 22112211 

領取方式(填數字) 1 1.郵寄。2.自取(逾期一星期轉郵寄) 

申請日期 96年 2月 1日 

 

mailto:abcd@hine.ne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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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機關核准函 
 
1.若公司營業項目沒有「許可業務」者，免附「其他機關核准函」。 

 

2.許可業務定義： 

營業項目代碼，長度共計 7個字元，如尾碼為 1者，為許可業務。如 I101061 

工程技術顧問業，為許可業務。 

 

3.法律依據 

按公司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，公司業務，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

之命令，須經政府許可者，於領得許可文件後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。 

 

4.許可事業設立登記後，後續之各項登記，應否經許可乙節，請逕洽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洽詢。本部 93 年間整理之「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

務暨項目總表」http://gcis.nat.gov.tw/mainNew/subclassNAction.do?method=getFile&pk=688僅供參考。 

http://gcis.nat.gov.tw/mainNew/subclassNAction.do?method=getFile&pk=6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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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會議事錄 

 
一 、 時 間 ： 中華民國 96 年 1月 25 日上午 11時 

二 、 地 點 ： 本公司會議室 

三 、 出 席 ： 李俊忠、陳國泰、盛隆洲 

四 、 主 席 ： 李俊忠 記錄： 王小明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(略)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  

 
 案由： 新店分公司所在地變更案 

 
說明：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，擬將所屬新店分公司地址遷移至台北縣新店

市中正路 500 號。 

 決議： 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。 

 

七、散會 

 

(加蓋公司印章) 

 

 

 
 
主席：李俊忠(簽章) 
記錄：王小明(簽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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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會簽到簿 

 
一、會議名稱：第 1 屆第 1次董事會 

 

二、開會日期：96年 1 月 25 日 

 

 

三、出席人員： 

 

職稱 姓名 簽名 備考 

董事長 李俊忠   

董事 陳國泰   

董事 盛隆洲   

 
(加蓋公司印章) 

 
 



共 3 頁第 3 頁 

 
商 1301 - 1 網 

有續頁請打ˇ  
  

無續頁請打ˇ  
 

公務記載蓋章欄 
 

 

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 設立 
登記表 

 變更 
本公司統一編號 12345678  

※分公司統一編號 13578888  

分公司聯絡電話 (02) 22221111#123  

 預 定 開 業 日 期   

分 公 司 名 稱 

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分公司 (變更時請填原名稱) 

變更時請打 

 分公司名稱(變更後) 信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烏來分公司 

 
(郵遞區號) 

分公司所在地 (02)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0號 

 

分公 

司經 

理 

姓     名 藍淑娟 

 
到職日期  95 年 2 月 25 日  

 
身分證統一編號 Y123456789  

 (郵遞區號) 

住所或居所 (112) 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 1234號 

 

※ 公 務 記 載 蓋 章 欄 

 

 
※登    記 

日期文號 
 ※ 

檔號 
 

 (一)申請表一式二份，於核辦後一份存核辦單位，一份送還申請公司收執。 

 (二)為配合電腦作業，請一律打字或電腦列印填寫清楚，數字請採用阿拉伯數字並請勿折疊、挖補、浮貼或塗改。 

 (三)本公司統一編號應填載總公司之統一編號。 

 (四)※各欄如分公司統一編號、檔號、登記日期文號等，申請人請勿填寫﹔但變更登記時分公司統一編號仍須填寫。 

      (五)變更登記時，預定開業日期勿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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